
附件：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珠算珠心算鉴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珠算珠心算鉴定管理，促进鉴定工作规范

化，保证鉴定工作质量，推动珠算珠心算教育教学事业健康发

展，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服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局出发，总结过去鉴定管理工作经验，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鉴定是检验和评价珠算珠心算能力水平的重要手

段，是保证传承发展珠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质量的重要措施。

加强鉴定管理、监督和服务，维护鉴定工作的科学性、统一性、

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第三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证鉴定工作

健康有序开展。坚持公益化导向，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最

大化。坚持创新和发挥市场的机制与作用，促进珠算心算事业

发展形成内生动力。坚持“责、权、利、效”相统一，建立和

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相关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据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以下简称

中珠协）珠算珠心算鉴定标准实施的所有等级和段位鉴定活动。



第二章 鉴定管理机构

第五条 鉴定管理机构指中珠协及其授权的各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等珠算心算协会会员单位（以下

简称省级珠协）。省级珠协可按需确定地县级珠协职能权限。

第六条 中珠协内设珠算珠心算鉴定比赛委员会（以下简

称鉴定委），负责珠算珠心算鉴定管理工作的规划、协调和监督，

履行下列职能：

（一）制定、修改与完善珠算珠心算鉴定标准、管理办法

以及相关规定、规程等重要规章制度。

（二）制定相关工作计划，组织召开鉴定工作会议，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

（三）授权并指导、监督各省级珠协在其行政辖区范围内

开展鉴定管理工作。

（四）指导、监督鉴定实施机构开展鉴定工作。

（五）组织开展鉴定员培训、备案及监督、管理与奖惩等

工作。

（六）统一设计制作珠算珠心算鉴定证书和鉴定员证书。

（七）组织研发并规范管理珠算珠心算鉴定管理系统。

（八）组织开展鉴定管理体系宣传工作。

（九）对重大违规事项和有关争议开展调查并作出相应处

理。

（十）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 省级珠协在中珠协指导和监督下，负责本辖区鉴

定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能：

（一）研究制定本辖区鉴定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二）指导、监督辖区内鉴定实施机构开展鉴定相关工作。

（三）按职权对鉴定员实施培训、考核、申报、备案、监

督、管理与奖惩等工作。

（四）对辖区内重大违规事项和有关争议开展调查并作出

处理。

（五）其他有关事项。

第三章 鉴定实施机构

第八条 鉴定实施机构指承担具体鉴定工作，并对鉴定过

程实施组织、指导、监督、管理的机构与组织，包括各级鉴定

中心、鉴定基地或鉴定点等。

第九条 中珠协授权第三方机构设珠算珠心算鉴定中心

（简称中珠协鉴定中心），在鉴定委指导下开展各项鉴定管理工

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年度鉴定计划，组织实施全国珠算珠心算鉴定

工作。

（二）统一监制、颁发和管理全国珠算珠心算鉴定证书。

（三）组织实施鉴定管理系列软件的研发、使用、升级和

人员培训等工作。



（四）负责鉴定基地和鉴定点报备、巡视巡查及监督与管

理。

（五）受托管理省级或区域性鉴定工作盲区的相关业务。

（六）提供鉴定咨询及相关服务。

第十条 省级珠协（或其授权第三方机构）设珠算珠心算

鉴定中心（以下简称省级鉴定中心），在中珠协鉴定委和省级珠

协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各项鉴定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年度鉴定计划，经省级珠协核准后报中珠协鉴

定中心备案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辖区内鉴定基地和鉴定点审批、报备、巡视巡

查及日常监督管理。

（三）负责核准辖区内鉴定计划及实施安排。

（四）组织珠算珠心算鉴定研讨，提供鉴定业务咨询，宣

传鉴定管理体系及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具有中珠协会员资格的珠算珠心算校外教育培

训机构，可自主选择依托中珠协或所在地省级珠协开展鉴定工

作试点。

第十二条 鉴定基地和鉴定点在中珠协鉴定中心及省级鉴

定中心指导和监督下开展鉴定工作，具体管理细则另行制定。

第四章 鉴定员管理

第十三条 鉴定员是从事珠算珠心算鉴定工作的持证人员。



第十四条 面向社会公开认定鉴定员，积极培育鉴定员队

伍。凡符合鉴定员基本条件的人员，均可按程序申报鉴定员。

第十五条 鉴定员设为三个级别，在中珠协统一指导下，

实行分级管理。

第十六条 鉴定实施回避制度，若鉴定员与考生有亲属、

师生等关系可能影响考试公正的，应主动回避。

第十七条 有关鉴定员具体管理规定，由鉴定委另行制定。

第五章 鉴定实施管理

第十八条 鉴定实施管理主要指鉴定实施机构对鉴定程序

与过程的管理。鉴定程序主要包括：报名、命题、鉴定考试、

成绩评定、证书颁发、鉴定档案管理等。

第十九条 鉴定按照自愿申报原则，由鉴定基地或鉴定点

通过网上中珠协鉴定软件系统向鉴定中心申报。

第二十条 命题由鉴定中心负责，按中珠协珠算珠心算鉴

定标准研发的鉴定出题系统生成鉴定试卷，发送鉴定基地或鉴

定点。

第二十一条 鉴定考试安排由鉴定基地或鉴定点按规定时

间将鉴定的相关信息报鉴定中心核准，鉴定中心须在规定时间

内予以批复。

（一）鉴定考试形式分普通（传统）纸质鉴定、改进型纸

质鉴定和无纸化鉴定三种，由鉴定基地或鉴定点根据实际需要

自行选定。



（二）一个鉴定考场每场次原则上不超过30名应试者，且

须配备2-3名鉴定员。

（三）鉴定员由相应鉴定中心根据鉴定考试报名情况委派。

第二十二条 成绩评定按鉴定形式不同分为人工评定和系

统评定。成绩评定结果及鉴定视频资料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

关鉴定中心。

第二十三条 鉴定证书由中珠协鉴定中心统一制作颁发。

第二十四条 有关鉴定实施管理的具体操作规程，由鉴定

委另行制定。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建立监督举报机制，对违反鉴定管理规定的

单位或个人可向中珠协或省级珠协举报，由相关珠协根据举报

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调查结果报中珠协备案。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鉴定管理办法，破坏鉴定秩序或盗

用各级珠协名义从事鉴定活动的单位与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第二十七条 根据违规失信者违规性质和社会影响程度，

分别采取警示约谈、业内通报、公开通报、取消鉴定资质、列

入“黑名单”等措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经中国珠算心算协会第九届第三次常

务理事会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原中珠〔2017〕18



号《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关于启用新版珠算、珠心算等级鉴定证

书有关事宜的通知》和中珠〔2018〕5号《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全

国珠算珠心算鉴定工作规程（试行）》同时废止。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珠算心算协会负责解释。


